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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建工程联〔2022〕60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市级政府投资重大工程建设
涉及资源性指标统筹使用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上海市市级政府投资重大工程建设涉及资源性指标

统筹使用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   市发展改革委     市规划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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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水务局         市绿化市容局       市房屋管理局

2022年 2月 2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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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市级政府投资重大工程建设涉及

资源性指标统筹使用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

为落实国家和本市关于发挥重大工程示范引领作用，促

进全市经济社会平稳、持续、健康发展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快

市重大工程项目前期工作，按照《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（沪府规〔2018〕14 号）、《上海

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细则》（沪

建审改〔2018〕1 号）、《上海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管

理办法》（沪发改投〔2018〕284 号）、《上海市工程建设项

目实施库管理办法》（沪规划资源建〔2019〕416 号）等相关

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总体目标）

加强市重大工程涉及土地、水面积、绿地、林地、工程

渣土消纳和征收安置房源等六项资源性指标的统筹调配，通

过提高项目前期工作深度、简化手续、优化流程等方式，建

立资源性指标统筹使用新机制，完善资源性指标生成、储备、

配置和统筹等环节管理工作，建立高效的项目推进模式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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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市重大工程快速审批和有序建设。

第三条（基本原则）

（一）节约优先，综合平衡。各部门将减少市重大工程

对资源性指标占用作为指标平衡的前提，通过不断优化方案，

从源头减少对指标消耗。

（二）权责明晰，机制明确。明确市有关部门、区政府

和项目建设单位在推进资源性指标统筹中的责任分工，建立

指标管理机制，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。

（三）提前谋划，占补平衡。结合市重大工程年度指标

需求，对资源性指标适度超前储备，开展计划管理，统筹下

达资源性指标项目建设任务，逐步实现指标占补分离。

（四）统筹保障，高效推进。建立资源性指标统筹管理

和分类保障机制，实现资源性指标的综合平衡，有效落实市

重大工程指标占补，做好新帐不欠，老账尽快还，持续高效

推进。

第四条（适用范围）

（一）列为市重大工程的市级政府投资项目。

（二）市级保障房、租赁房等公益性项目。

（三）市委、市政府明确的其他重点项目。

第五条（职责分工）

（一）市发展改革委：做实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储备，配

合相关部门推进市级政府投资重大工程的资源性指标统筹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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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

（二）市规划资源局：做深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库，深化

项目设计方案，落实土地供应，会同相关部门推进市级政府

投资重大工程的资源性指标规划统筹工作。建立土地指标仓

（以下简称“指标仓”），做好指标的生成、储备、配置、

统筹等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市重大办：根据市重大工程年度投资计划，做细

建设计划，会同市指标主管部门梳理市重大工程资源性指标

年度供应计划和资源性指标项目建设计划，督促市有关单位

落实市重大工程资源性指标配置工作。

（四）市水务局、市绿化市容局、市房管局等市指标主

管部门：分别建立水面积、绿地、林地、渣土消纳点、征收

安置房源等指标仓，做好指标的规划、生成、储备、配置、

统筹等管理工作。

（五）市行业主管部门：指导建设单位不断优化项目规

划、设计和实施方案，推动重大工程实现指标节约和高效推

进。

（六）各区政府：按照市有关部门要求，积极推进资源

性指标项目的规划建设，建立区级指标仓，推动市级重大工

程落地实施。

（七）建设单位：在市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下，不断优化

项目方案（专项规划、设计方案、实施方案），推动重大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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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实现指标节约和高效推进。

第六条（建立资源性指标管理机制）

（一）建立指标仓

市指标主管部门建立市级指标仓管理机制，形成资源性

指标储备生成、认定核算、申请使用、统筹管理等规则，将

资源性指标统筹工作贯穿于项目前期和实施全过程。

（二）指标归集储备

市指标主管部门指导各区、有关单位积极按规划实施资

源性指标建设项目，推动指标形成。对使用市级资金建设的

土地减量化、河道、绿地、林地，以及市属征收安置房源等

项目，按投资比例分别抽取一定数量的指标纳入市、区两级

指标仓。对使用市级资金建设的其它项目，在出现指标盈余

时，盈余部分按投资比例分别纳入市、区指标仓。对企业投

资的建设项目，在出现指标盈余时，按 1:1 分别纳入市、区

指标仓。

（三）指标使用论证

在项目前期，市行业主管部门及建设单位应在储备库和

实施库阶段分别开展指标需求梳理，征求市指标主管部门意

见。市指标主管部门对资源性指标使用情况进行指导，督促

市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不断优化方案，优先进行红线内

指标占补平衡；红线内无法占补平衡的，对红线外利用指标

仓进行占补平衡反馈指导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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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指标审批许可

指标平衡方案明确后，市指标主管部门应尽量简化手续、

优化流程，限时完成行政许可审批。市指标主管部门建立资

源性指标分类保障机制，按市重大工程性质分类，分别纳入

市级和区级保障范围。当市级指标规模不足时，由市指标主

管部门对相关区实施指标周转暂借，或明确项目采用“告知

承诺”方式完成审批，所欠指标在下一年度资源性指标项目

建设计划中统筹实施。

第七条（完善资源性指标在“两库、一计划”阶段统筹

平衡）

（一）做实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

在项目储备库阶段，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规划资源局，

督促市行业主管部门及建设单位不断优化项目方案，市行业

主管部门及建设单位初步梳理项目资源性指标占补需求，形

成市重大工程年度指标需求，纳入项目专项规划和项目建议

书报告。

（二）做深市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库

在项目实施库阶段，市规划资源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，

督促市行业主管部门及建设单位不断优化项目方案，按照市

指标主管部门储备库阶段反馈的指导意见，编制项目资源性

指标占补平衡方案，进一步征求市指标主管部门意见后，纳

入项目建设方案，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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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做细重大工程建设计划

每年四季度，市重大办会同市发展改革委等市有关部门，

对当年市重大工程建设完成情况和资源性指标使用情况进行

评估，梳理下一年度市重大工程建设计划和资源性指标需求，

形成下一年度市重大工程建设计划和资源性指标年度供应、

建设计划，积极推动资源性指标项目的建设。对于纳入年度

清单的市重大工程和市级资源性指标项目，市重大办会同市

行业主管部门指导建设单位编制详细的前期工作计划，按照

“挂图作战”的方式予以推进和考核。

第八条（构建资源性指标供应体系）

（一）土地指标

1.市规划资源局负责建立土地指标仓，市净增空间余量

和各区形成的减量化指标按比例纳入市级指标仓。

2.市规划资源局按照项目优先级开展土地指标统筹配置，

对纳入《由市级承担土地指标责任的项目类型》予以保障。

3.市行业主管部门指导建设单位不断优化方案，按有关

规定开展节地论证，节约土地指标消耗。针对铁路、高速公

路等线性工程，应优化项目选址，减少农用地占用和“夹心

地”产生；针对房建项目，应尽量提高容积率，提升土地利

用效率。

4.在储备库阶段，市行业主管部门及建设单位在开展权

属预调查后，编制项目专项规划和永久基本农田补划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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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行业主管部门按法定程序开展专项规划公示和报批。项目

建议书批复后，在项目实施阶段，建设单位上报规划土地意

见书申请材料后，市、区规划资源局 10 个工作日完成审批

（用地预审需报自然资源部审批的除外）。项目取得规划土

地意见书后，所在区六个月内完成农转用土地征收组卷报批

（上报时同步配置土地指标），市、区规划资源局 20 个工作

日完成审批（农转用土地征收需报国务院审批的除外）。

（二）水面积指标

1.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面积指标仓的建立和管理，

指导各区建立区级水面积指标仓。通过加强河湖项目建设等

方式新增水面积，制定新增水面积指标的入仓细则。

2.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填河占补管理，指导建设单位

梳理重大工程河湖面积补偿需求，形成补偿河湖项目建设计

划和水面积指标供应计划。在项目前期，建设单位应优化主

体工程方案设计，确需占用现状水系的应委托有资质的水利

规划设计单位编制填河论证报告并按程序报批，落实填河补

偿要求。用于补偿河湖的蓝线纳入重大工程专项规划，“占

一还一”的工程量及费用纳入项目概算。

3.市行业主管部门指导建设单位，优化设计方案尽量不占

或少占现状水体，线性工程尽量采用下穿、上跨方式跨越水

体，房建项目尽量结合景观规划优先在项目红线内布置河湖

等水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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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在储备库阶段，确需使用水面积指标仓内指标进行填河

平衡的重大工程，由建设单位向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

申请，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一个月内反馈审核意见，审核同意

意见作为建设单位到市政府办理“填堵河道的审批”行政许

可依据。承办部门（市水行政主管部门、相关下放区）两周

内完成审批，并在“填堵河道的审批”行政许可中反映使用

水面积指标仓指标、补偿河湖方案，许可批复作为批后监管

依据。市水行政主管部门（或相关下放区）同步加强批后执

法监管工作。

（三）绿地指标

1.市绿化市容局牵头建立绿地指标仓。市、区规划管理

部门支持将区域内城市开发备用地、 储备用地和项目代征

土地等调整为绿地提前储备指标，指标仓建设费用由市、区

财政统筹安排。

2.市行业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应提前梳理绿地指标需求，

在专项规划报批阶段按“占一补一，就近平衡”原则编制绿

化平衡方案。对于专项规划平衡后尚不能补足的，经论证后

可申请使用绿地指标仓指标，占用绿地补偿费用按相关规定

处理。

3.市行业主管部门指导建设单位，尽量不占或少占现状

绿地，确需占用的应开展节约论证。

4.在储备库阶段，市行业主管部门及建设单位在开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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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预调查后编制初步绿地占补平衡方案报市绿化市容局，市

绿化市容局在一个月内反馈初步意见。项目实施阶段，建设

单位凭专项规划和绿化平衡方案向市绿化市容局申请绿化搬

迁（占用）行政许可，市绿化市容局在一周内完成审批。

（四）林地指标

1.市绿化市容局牵头建立林地指标仓。市、区规划资源

部门支持完善造林专项规划。通过利用近期无开发计划的储

备用地、项目代征土地等多种途径提前储备林地指标。林地

指标仓建设费用由市、区两级财政统筹安排。指标仓纳入森

林资源管理，做好核算销账处理，确保林地总量不减。

2.市绿化市容局指导市行业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开展林

地指标平衡工作，市重大工程占用林地无法及时就近平衡的，

经论证后可申请使用林地指标仓指标开展异地平衡，占用林

地补偿费用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3.市行业主管部门指导建设单位，优化总体布局和景观林

带布局，尽量在红线内实现林地占补平衡。对于红线内无法

占补平衡，需要红线外平衡的，应开展节约论证。

4.在储备库阶段，市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建设单位排摸

征占用林地的面积、位置、质量等数据报市绿化市容局，市

绿化市容局一个月内反馈占补平衡初步意见。项目实施阶段，

市绿化市容局指导各区政府优先在“十四五”造林专项规划

内安排补林地块；确实无法同步实施、同步验收的可在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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仓中安排等量林地额度，下一年度各区林地建设计划中额外

增加补林任务，以补充林地指标仓指标。

（五）征收安置房源指标

1.市房屋管理局和各区政府，根据《上海市征收安置房

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编制市和区征收安置房源年度供应计划和

建设计划。

2.每年四季度，市区房屋管理部门根据项目储备和实施

计划，梳理下一年度征收安置房需求，按照征收安置房源市

和区责任分工，统筹编制下一年度征收安置房源供应计划。

市重大工程项目完成勘测定界报告后，由所在区征收实施部

门组织前期调查摸底，提出房源需求，并按市、区分工列入

房源供应计划。

3.市行业主管部门会同项目所在区，指导建设单位优化

项目选址、稳定建设方案，减少居民房屋征收。对铁路、高

速公路等线性项目，通过尽量减少夹心地，减少代征、代拆。

4.项目实施阶段，在项目取得工可批复后，根据项目征

收工作进度，由项目所在区及时完成房源调拨手续。

（六）工程渣土消纳平衡指标

1.市绿化市容局完善本市建筑垃圾管理系统，健全工程

渣土动态平衡调控机制，加强重大工程渣土托底保障。牵头

会同市规划资源局、市水务局等部门利用圈围项目、沿江沿

海低洼地、市级生态公园带、五个新城区建设等方式规划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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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市、区消纳点（配套道路、码头建设成本纳入消纳点建设

成本），建立重大工程渣土指标仓，保障市重大工程出土需

求。

2.市重大工程按照“市场消纳为主、政府托底为辅”的原

则进行渣土消纳，对市场无法自行消纳的，由市绿化市容局按

规定安排进入市级渣土消纳点。建设单位在项目规划设计时，

应根据市绿化市容局匹配的卸点，形成项目工程渣土消纳专

项方案，明确消纳总量、消纳卸点、消纳时间、运输方式和

线路等。

3.市重大工程渣土原则上在本市市域内定向消纳，中心

城区市重大工程渣土在市级消纳点定点消纳，郊区市重大工

程渣土在所在区内消纳。市行业主管部门指导建设单位稳定

项目建设方案，专题研究工程渣土平衡工作，力争实现项目

内平衡、项目间平衡或辖区内平衡，减少工程渣土外运处置

量。

4.项目实施阶段，建设单位根据已论证的工程渣土消纳

方案和工程进度，向市（区）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申请工程渣

土处置证。市（区）绿化市容管理、城管执法等部门依托建

筑垃圾管理系统，加强过程监管，加大巡查力度，确保工程

渣土定点消纳。

第九条（保障措施）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充分发挥市重大工程建设协调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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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领导小组的作用，推进建立市重大工程资源性指标统筹机

制。各有关部门根据本实施办法的要求，抓紧出台本部门实

施细则，保障市重大工程建设需求。

（二）严格目标管理。将市重大工程项目前期工作纳入

市政府总体目标，市重大办会同市有关部门定期对重大工程

资源性指标平衡配置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，及时总结经验，

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并将有关部门、有关区的推进情况

作为年度绩效考核的依据。

（三）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。市指标管理部门利用信息

化手段做好指标仓和指标项目台账管理和统筹工作；市发展

改革委、市规划资源局依托“一网通办”实现储备库、实施

库阶段项目信息化管理，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互联

互通、信息实时共享；市重大办加强信息平台建设，开展资

源性指标统筹协调和监督考核工作。

第十条（其他）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二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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